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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

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

何責任。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 6888) 

 

與中國公路工程咨詢集團有限公司 

合作協議 

 

英達公路再生科技(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公佈，本公司與中國公路工程咨詢

集團有限公司(｢中咨集團｣)於二零一七年四月十一日就某些商業機會簽署合作協議(｢合作協議｣)。 

 

根據合作協議，本公司及中咨集團將相互合作，抓住“一帶一路”的國家戰略發展機遇，借助中咨集

團在公路建設行業中的綜合服務能力，以及本公司在道路養護領域中其在設備生產，科研，工程診斷

和施工方面的獨特性和能力，以及“交通道路全壽命週期建設管養”等模式拓展業務，開展多層面、

多領域的合作，並充分利用各自優勢。 

 

根據合作協議，本公司及中咨集團約定，在戰略層面將針對投融資公共私營合作項目、企業併購項目、

海外業務等分享某些資源。此外，合作協議雙方將在技術咨詢，科研，檢測服務、工程施工和人才培

養等領域開展合作。合作協議的合作期限自二零一七年四月三十日始至二零二零年四月三十日止，為

期三年。 

 

有關中國公路工程咨詢集團有限公司的資料 

 

中咨集團成立於一九九二年，現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資委管理的大型中央企業中國交通建設股份有限

公司全資子集團。中咨集團業務涵蓋公路、市政道路、鐵路、建築、電子工程、環境工程、測繪、資

訊化等多個行業和領域。 

 

繼二零一四年七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與中遠海運(香港)工貿有限公司（中國遠洋運輸(集團)

總公司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後，這是本公司第二次與大型國有企業在公司發展戰略層面進行合作。 

 

本公司相信，該合作協議對本集團在公路養護設備銷售、公路養護技術及工程項目方面將起積極正面

作用，同時必將對海外市場的拓展帶來顯著的幫助。本公司相信，該合作可增強本集團核心競爭能力

並在將來為本集團帶來更多潛在的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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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的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英達公路再生科技(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施偉斌 

 

 

香港，二零一七年四月十二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施偉斌先生、施韻雅女士、張义甫先生及陳啟景先生；非執行董事為曾淵滄博士及王

雷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楊琛女士、鄧觀瑤先生及劉正光先生。 

 


